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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1. 行业新闻 
 
2. 案例分析 

   ● 立体商标保护的难题与出路 
——以沐浴露包装纠纷案为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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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000-26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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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9 届国际商标协会年会于 2017 年 5 月 20—24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嘉权作为国际商标协会会员单位

及国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代表受邀出席这场年度盛会，总经

理喻新学先生携专业团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10600位知识

产权界同仁共襄盛事。 

据悉，国际商标协会（INTA）是一个由全球品牌所有

人和商标专业机构组成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致力于支持商

标和有关知识产权的发展，其一年一度举办的年会已成为目

前全球最盛大、最具活力的商标会议。本届年会为期 5 天，

荟萃了 300 多个学术讲座、100 多个协会委员会会议及 20

多个交流酒会等活动。 

与会期间，嘉权代表团与来自全球的知识产权律师、政

府代表团、企业代表、专家和学者展开了广泛交流，围绕中

国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及趋势、“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

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跨国企业在华的商标发展战略等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许多在场的同行、企业对嘉权日益壮大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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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钦佩，并表达了希望进一步合作的意向。 

在 5 月 22 日举办的研讨会中，嘉权资深专家欧修平博士、邓志豪律师分别就《新商标法视野

下的商标保护策略和案例》（Chinese Trademark Protection Strategy and Case Study under 

New Trademark Law）、《商标抢注的应对策略和案例》（Fighting Trademark Squatting：Tactics 

and Case Studies）发表了主题演讲，获得了业内专家与企业代表的高度认可。现场互动气氛热烈，

与会人员踊跃提问，嘉权专家答疑解惑。问答双方各抒己见，观点碰撞，激荡智慧火花。 

在欧洲近一个月的行程中，嘉权代表团还约见了 200 多家同行代理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分享实

践经验，扩大业务合作，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从业者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嘉权今后知识产权国际

业务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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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商标保护的难题与出路 

——以沐浴露包装纠纷案为例 

   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 欧修平 

阅读提示：本文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上、中篇分别已在 4 月刊和 5

月刊发布，就“立体商标保护范围及其权利冲突原因、特点”、“立体商标与外

观设计专利冲突”进行深度解读。本期下篇就“立体商标与产品包装权利冲突”

进行全面分析。 

四、立体商标与产品包装权利冲突 

就同一个包装或者设计，既可以申请立体商标，也可以作为知名商品的特

有包装予以保护。但问题在于，立体商标是通过行政审查和授权的商标。而产

品的包装则是通过使用而不断知名的，两者获得权力和保护的依据明显不同。

在前述案件中，维某公司在二审上诉意见中声称，法律“容许一个设计获得多

个权利交叉保护，正如本案维某公司的产品包装既可以有专利权也可以有知名

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享有著作权的可能”1。对此观点，总

体看法没有明显错误。但该看法作为一个抽象的观点，并不能在具体权利或者

具体案件中适用，也就是说不能概而言之地认为一个设计可以受到专利、著作

权、商标、非注册商标或者商业标识（比如包装、装潢）等保护，而要逐个审

                                                             
1 （2015）佛中法民三终字第 73 号 

 
 
 
 
 
 
 
 

 
 
 欧修平  

 法学博士 

   欧修平博士于 1993 年通过律师资格考

试，取得律师资格证书。1995 年研究生毕

业后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担任

书记员、助审员、副庭长。自 1999 年至今

从事知识产权审判（自 2007 年起担任知识

产权庭副庭长）。 

     作为广东知识产权审判的开拓者、参

与者和推动者，欧博士主审和参审众多的知

识产权案件，数量达 1000 件以上。不少案

件被评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

件”，在全国乃至全球有重大影响。如 2013

年主审的华为公司诉美国 IDC 公司标准必

要专利纠纷案，属于中国首例标准必要专利

案，被世界权威杂志《知识产权管理》评选

为 2013 年“全球年度案例”，系中国大陆

地区唯一入选案例。在工作中，欧博士深入

研究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形成了一批有理论

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曾在《人

民司法》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20 多篇专

业论文以及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4 本知识产

权专业书籍和 1 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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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相关设计是否符合其他保护的条件，以及权利人放弃的权益和已经存在的其他权利人的权利或权益。

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包装”是盛装或者保护产品的容器，并不是任何法律规定一种权利，既不需

要登记，也无需形式上或者实际上的任何审查。就容器而言，其外观设计必然有著作权，同时当事人还

可以选择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权或者申请立体商标，是否授权由相关部门审查决定。但无论如何，不能在

设计完成后选择“包装”进行保护。其原因在于我国知识产权法以及任何民事法律均不保护“包装权”。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权益的情况下，维某公司认为其有权选择“包装装潢权”明显是错误。事实上，

只有“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即便是“设计精美”而且“独特”的包装，

如果不与“知名商品”相结合，仍然不能得到保护。因此，所谓包装或者特有包装的权利，并不是当事

人“选择”而来，而是通过长期使用而产生的。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当一个包装不能获得立体商标保护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的“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保护”？对于该问题，两审法院持不同观点，一审法院认为，以一般消

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通过分别对比被诉侵权商品与原告商品的包装 、装潢细节以及整体视觉

效果可以看出 ，虽然二者包装相近似 ，但作为 市场上已公知公用的包装，其相似性并不足以混淆商

品来源 ，综合其差异较大 的装潢，被诉侵权商品与原告商品的包装 、装潢并不相似 ，一般消费者只

需施以普通注意即可分清商品来源 。2 二审法院则认为，涉案的包装、装潢经维某公司从 2 0 01 年 10

月 12 日开始在涉案产品上长期使用及宣传 ，已经具有区别 商品来源的 显著性特征 ，商品的 特有

包装 、装潢。 3 

两审法院的共同观点是理论上同一设计可以同时获得立体商标保护和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的保护。但

分歧在于究竟一个没有注册的立体商标，或者称为未注册立体商业标识，是否可以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

“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保护。尽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规定了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的保护，

对未注册标识提供了兜底保护。但这种保护的保护条件尤其严格。 

首先，特有包装认定的依据和条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性特征的包装，可以认定为特有包装。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 3 条第 2

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特有，是指商品名称、包装、装潢非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并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特征。

可见，特有包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1、非通用性；2、显著的区别性。 

其次，知名商品的认定依据和条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

                                                             
2 （2015）佛三法民三初字第 4 号 
3 （2015）佛中法民三终字第 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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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知名商品，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和

销售对象，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知名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

判断。原告应当对其商品的市场知名度负举证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

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 3 条 12 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知名商品，是指在

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在认定某一商品是否为知名商品的过程中，应当

依据前述规定进行。本案两审法院之所以作出不同的认定和判决，关键在于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

的理解与适用，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判决。 

由于涉案包装是否为通用包装、是否具备显著性、是否通过使用获得后天的显著性，根据本案的事

实，以及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效判决，已经明确无误的确认，涉案“包装”是“常见包装瓶”、

“不具备显著特征”，也没有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生效判决应当作为裁判的

依据。可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认定本案所涉包装为“通用包装”更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 

可见，在维某公司既没有立体商标权，使用的争议包装又是“通用包装”的前提下，其主张的两种

权利均不存在，不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五、结论 

由于立体商标是形状、形状与图形、形状与文字等的组合,外观设计是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

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包装又是盛装产品的容器，均具

有一定的形状。因此，由于保护客体的重叠性或者部分相同性，这些权利必然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冲突。

从前述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要解决这些权利之间的冲突，必须正确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的方法，一是正确

确定立体商标的保护范围，审查其非功能性和显著性；二是正确确定可能或者已经发生冲突的权利范围，

划清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包装装潢得到保护的条件及其范围；三是审查权利取得的向后顺序，保护

在先权利；四是保护公平竞争秩序，防止垄断。在现实中，与立体商标发生权利冲突的还有平面商标及美

术作品等，本文提出这些冲突的解决之道也可以作为借鉴，用于处理该类纠纷。由于权利冲突的复杂性目

前研究较少的原因，立体商标权利冲突问题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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